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办理退税的相关解答

产品名称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办理退税的相关解答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一、适用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研发机构范围符合条件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
二、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包含哪些？1.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科技体
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2.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4.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科技部核定的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所属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主管部门核定的本级
政府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6.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7.工业和
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技术类）；8.国家
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以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名单为准）；9.符合规定
的外资研发中心；10.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和学校。三、
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的条件1.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于800万美元；作为
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2.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
低于80人。3.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按照上述条件进行资格审核认定。具体审核认定办法见《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采
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1号）附件1。四、可以全额退还
增值税的国产设备范围？以上所述“设备”，是指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设
备、装置和器械。在计算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时，应将进口设备和采购国产设备的原值一并计入，包括
已签订购置合同并于当年内交货的设备（应提交购置合同清单及交货期限），上述采购国产设备应属于
《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23年第41号）附件2所列设备。对执行中国产设备范围存在异议的，由主管税务机关逐级上报税务
总局商财政部核定。五、有关定义1.以上所述“投资总额”，是指商务主管部门出具或发放的外商投资
信息报告回执或企业批准证书或设立、变更备案回执等文件所载明的金额。2.以上所述“研发总投入”
，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为设立和建设本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包括即将投入并签订购置合同的资产
（应提交已采购资产清单和即将采购资产的合同清单）。 3.以上所述“研发经费年支出额”，是指近
两个会计年度研发经费年均支出额；不足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可按外资研发中心设立以来任意连续12



个月的实际研发经费支出额计算；现金与实物资产投入应不低于60%。4.以上所述“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
人员”，是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专职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包括
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相关专职科技管理人员和为项目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
的直接服务人员，上述人员须与外资研发中心或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以外资研发
中心提交申请的前一日人数为准。六、可以申请退税的金额？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的应退税额，为增
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七、退税申报办理流程是什么？01备案研发机构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
应于首次申报退税时，持以下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备案手续：1.符合上述规定的研发机构资质
证明资料。2.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该备案表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
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16号）发布。其中，“企业类型”选择“其他单位”；“
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依据资质证明材料填写“内资研发机构”或“外资研发中心”；其他栏次按
填表说明填写。3.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已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的研发机构，无需
再次办理备案。02申报期限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应自采购国产设备之日（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次月1日
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研发机构未在规定期限
内申报办理退税的，在收齐相关凭证及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退税。03申报资料已备案的研发机构
应在退税申报期内，凭下列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1.《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更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附件9（2021年
第15号）发布）填写该表时，应在备注栏填写“科技开发、科学研究、教学设备”。2.采购国产设备合
同。3.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开具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22日间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含增值
税普通发票中的卷票，下同）。4.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已通
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用于出口退税”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用于退税的，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04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办理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主管税务机关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应
按规定办理退税。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采取发函调
查或其他方式调查，在确认增值税发票真实、发票所列设备已按规定申报纳税后，方可办理退税：1.审
核中发现疑点，经核实仍不能排除疑点的。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申报退税的。3.非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退税的。八、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执行期限？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具体从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取得退税资格的次月1日起执行，以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日期为准。（
来源：福建税务）一、适用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的研发机构范围符合条件的内资研发机构
和外资研发中心。二、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包含哪些？1.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
总局核定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
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4.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
核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科技部核定的国务院部
委、直属机构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主
管部门核定的本级政府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6.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
业单位；7.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技术类）；8.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以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名单为
准）；9.符合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10.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
机构和学校。三、外资研发中心应同时满足的条件1.研发费用标准：作为独立法人的，其投资总额不低
于800万美元；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800万美元。2.专职研究
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80人。3.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2000万元。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上述条件进行资格审核认定。具体审核认定办法见《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
局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1号）附件1。
四、可以全额退还增值税的国产设备范围？以上所述“设备”，是指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
必要条件的实验设备、装置和器械。在计算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时，应将进口设备和采购国产设备的原
值一并计入，包括已签订购置合同并于当年内交货的设备（应提交购置合同清单及交货期限），上述采
购国产设备应属于《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41号）附件2所列设备。对执行中国产设备范围存在异议的，由主管税务
机关逐级上报税务总局商财政部核定。五、有关定义1.以上所述“投资总额”，是指商务主管部门出具
或发放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回执或企业批准证书或设立、变更备案回执等文件所载明的金额。2.以上所



述“研发总投入”，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为设立和建设本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包括即将投入并签
订购置合同的资产（应提交已采购资产清单和即将采购资产的合同清单）。 3.以上所述“研发经费年
支出额”，是指近两个会计年度研发经费年均支出额；不足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可按外资研发中心设
立以来任意连续12个月的实际研发经费支出额计算；现金与实物资产投入应不低于60%。4.以上所述“专
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是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专职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
活动的人员，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相关专职科技管理人员和为项目提供资料文献
、材料供应、设备的直接服务人员，上述人员须与外资研发中心或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
合同，以外资研发中心提交申请的前一日人数为准。六、可以申请退税的金额？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
的应退税额，为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七、退税申报办理流程是什么？01备案研发机构享受采购国
产设备退税政策，应于首次申报退税时，持以下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备案手续：1.符合上述规
定的研发机构资质证明资料。2.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该备案表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16号）发布。其中，“企业类型”选择
“其他单位”；“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型”依据资质证明材料填写“内资研发机构”或“外资研发中
心”；其他栏次按填表说明填写。3.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已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备案
的研发机构，无需再次办理备案。02申报期限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应自采购国产设备之日（以发票开具
日期为准）次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研
发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办理退税的，在收齐相关凭证及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退税。03申报资
料已备案的研发机构应在退税申报期内，凭下列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1.《购进
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更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
公告》附件9（2021年第15号）发布）填写该表时，应在备注栏填写“科技开发、科学研究、教学设备”
。2.采购国产设备合同。3.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开具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22日间的增值税普
通发票（不含增值税普通发票中的卷票，下同）。4.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上述增值税专
用发票，应当已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用于出口退税”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用于进项税额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用于退税的，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0
4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办理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主管税务机关经审核
符合规定的，应按规定办理退税。研发机构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
关应采取发函调查或其他方式调查，在确认增值税发票真实、发票所列设备已按规定申报纳税后，方可
办理退税：1.审核中发现疑点，经核实仍不能排除疑点的。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申报
退税的。3.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退税的。八、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执行期限？执行至2027
年12月31日，具体从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取得退税资格的次月1日起执行，以增值税发票的开具
日期为准。（来源：福建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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